
版號：227LQ05082025表30-3-0(112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五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1232301 36417 46881 201425 23859 4806 6517 253467 191 20996 843 144301636899

第2分位 1291398 6304 25477 58096 24375 2484 238 107816 124 3848 428 852041062208

第3分位 1295865 3789 23061 45193 22650 1391 148 94563 131 3138 267 807361101534

第4分位 1287851 4203 24996 31396 21555 1125 178 103138 310 2915 160 887501097875

第5分位 1274772 4691 24159 18403 20777 1799 177 137226 844 5234 159 1018291061303

合    計 6382187 55404 144574 354513 113216 11605 7258 696210 1600 36131 1857 5008204959819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